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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理科技大學應用日語系交換與自費留學生出國（日本）甄選要點 
 

107.09.26    107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系務會議通過 

 

一、 為促進國際合作，培養學生之國際視野與國際競爭力，以鼓勵本系優秀學生赴國外優秀大學、

研究機構研修，特制定「致理科技大學交換與自費留學生出國（日本）甄選要點」（以下簡

稱「本要點」）。 

 

二、 適用範圍：為校對校簽訂學術交流協議書之學校，該協議書之交換對象為本校各系所之學生。 

 

三、 甄選條件： 

(一) 出國就讀時，為大二（含）以上之本校學生。 

(二) 日語能力需符合交換學校之要求（日本語能力檢定 N3 以上或其他相當等級的日語檢定

合格；學業成績優異且預計取得N3以上者可請任課教師撰寫推薦函）。 

(三) 學業、操行成績優良者（歷年學業與操行成績平均達 70 分以上）。 

 

四、 報名資格： 

(一) 留學申請表 

(二) 日語能力検定測驗成績證明 

(三) 歷年成績表單（一個月內申請之歷年成績表單正本） 

(四) 其他有利審查之資料 

(五) 切結書（甄選通過後選填志願前提交） 

(六) 家長同意書（甄選通過後選填志願前提交） 

 

五、 審查標準： 

(一) 書面審查項目如下。 
 

書面審查項目 配分 

日本語能力検定試験 40％ 

學業成績 40％ 

生活態度(操行及出缺席情形）及其他有利審查之資料(擔任

社團幹部或參加志工活動及接待活動等資料） 
20％ 

 

 

(二) 未曾交換留學者優先錄取(自費留學者不在此限)。 

(三) 留學生合格名單公布後，由於名額增加或出現缺額狀況，而需要第二次甄選時，參

加第一次甄選者優先具被甄選資格。 

 

六、留學申請之辦理期程為每學年上學期10月前及下學期5月前。 

 

七、甄選通過者依審查成績之排名填報志願，分發留學學校。第一次填報志願為上學期10月，正

式留學時程為該學年度之下學期之3月。第二次填報志願為該學年之下學期5月，正式留學時

程為次學年度之上學期9月或下學期之3月。 

 

八、甄選通過者可主動申請教育部學海獎學金或日台交流協會獎學金尋求補助。教育部學海獎學

金之申請由國際暨兩岸交流處協助辦理，相關規範請參照「教育部鼓勵國內大學校院選送學

生出國研修或國外專業實習補助要點」及「致理科技大學選送學生赴國外研修補助實施要

點」；日台交流協會獎學金由應用日語系協助辦理，相關規定依照該會之最新公告為準。 



2  

九、 學籍與相關事宜： 

(一) 交換留學期間有關學雜費之繳交規定依簽約學校之合約辦理。交換留學生免付交換學學之

學分費；自費留學生需支付交換學學之學分費。 

(二) 返國後之學分抵免悉依致理科技大學應用日語系之「致理科技大學應用日語系學生抵免學

分作業要點」辦理。 

(三) 役男於出國前，須由學務處函請各相關縣市兵役單位辦理役男出國手續。役男並應依規定 

於出國前持核准公函及護照，前往兵役單位加蓋出境核准章。 

(四) 經甄選獲錄取為交換學生者，非因不可抗拒之重大變故，不得放棄或中輟交換學生資格，

一旦放棄今後將無法參加甄選。 

(五) 交換學生於取得入學許可後，須主動完成護照、簽證、住宿及選課申請等事宜。前往及返

台之日程，由雙方學校協調之，未經許可不得任意變更。 

  (六) 留學期間代表本校，需謹言慎行，並遵守以下規定，違者將依校規處置。 

1. 確實遵守本校及留學學校之校規； 

2. 與本系之留學輔導老師保持聯繫，定期提出留學生活報告： 

3. 留學期間內無學校許可不得擅自短期回國或前往他國旅行。 

(七) 交換學生回國後，須繳交留學報告書至應日系系辦公室，並參加學校舉辦之交換學生留學

說明會，提供個人留學經驗心得報告。另應協助日後姊妹校交換生初到本校時，生活適

應等事宜。 

(八) 留學生如欲打工，出國前須先經過本系國際交流工作小組及留學學校許可。留學期間成 績

不佳、出席狀況不良時，則須即刻停止打工。 

(九)  正式留學前為觀察期，錄取之學生若違反紀律，經過本系國際交流工作小組之決議，可取

消留學生之資格。 

 

十、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各交換學校之交換協議書辦理。 

 

十一、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